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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监管破解APP自动续费套路
APP自动续费“套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交易原则，直接妨

碍、剥夺、伤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加重了消费者的
消费负担，逾越了法律界限、诚信底线和商业道德底线。

□李英锋

本想只开通一个月会员，却在第二个月
被自动扣费；想解除自动续费，找了半天也
不知道如何取消……时下，手机应用付费市
场火爆，不少用户吐槽一些手机APP的会员
充值服务玩起了“猫腻”，用户购买的包月服
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然自动扣费，让本
来的自愿选择，变成了“被动续费”。
为了留住消费者“自动续费”，一些APP

运营商耍尽了聪明，费尽了心机。比如，用
“免费试用”“1分钱体验”等夸大的广告语言
将消费者引入付费流程；用很小的文字说明

续费事项；帮用户“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将
“自动续费”设置为唯一选项；解除自动续费
程序繁琐……这都是APP运营商常用的“套
路”。这些“套路”让很多消费者变成了“被动
付费”，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APP自动续费套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确立的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
合法的交易原则，对消费者构成了误导，甚
至涉嫌虚假宣传。这直接妨碍、剥夺、伤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
权，加重了消费者的消费负担，逾越了法律
界限、诚信底线和商业道德底线。
如今，APP付费用户数量呈现年年攀升

态势。2017年，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主
要视频网站付费会员数量均超过2000万，我
国视频付费用户已经超过1亿。在已经如此
庞大且仍在不断发展的APP付费市场中，自
动续费的“套路”所影响的也是巨大的消费
者群体，所伤害的是市场信心，侵蚀了市场
健康发展的根基。
APP付费市场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市场监管部门应该提早介入，用实际行动
破解 APP自动续费的种种“套路”。可依据
《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给运营商的宣传、收
费等行为定规矩、立标准，积极查处虚假宣
传、乱收费、模糊收费、不告知或不全面告
知等问题，倒逼APP运营商增强自律意识、
诚信意识和法治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把字
写到明处，把费收到明处。而对于出现违
法、侵权问题的运营商，还有必要记入征信
系统，甚至拉入黑名单，使其付出诚信代
价。当然，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付费APP时也
应该多一分理性和谨慎，擦亮眼睛，多研究
一下使用流程、使用须知、注册条款，尤其
是多看看收费项目，留心有没有自动续费
陷阱，切莫图省事一路选择或信任“系统默
认”。在遭遇自动续费套路后，消费者应积
极收集证据，与运营商协商或向消协、市场
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向法院起诉，理直气壮
地维权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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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没培训，没人会办”实质是懒政

对开发商虚假宣传就该“双罚”

■观察家

巷 议

日前，安徽省广德县工商联官方
网站发布称，广德将申报“火锅之
乡”，引发质疑。安徽省烹饪协会秘书
长李正宏9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此处“火锅”即当地土语中的“锅
子”，与川渝等地的火锅有所区别。（9
月13日《新京报》）
一提到火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

是四川火锅、重庆火锅。诚然，广德火
锅自成一套体系，有一定的文化传
承，申报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需要
指出的是，如果指望着评上“火锅之
乡”，就能带火当地餐饮业和旅游业，
那是打错了算盘。再者，申报需要报
名费、审核费、专家食宿费、交通费等
不菲开支，与其如此急功近利地申
报，不如把这笔资金用于扶持当地火
锅企业发展，做大做强当地品牌。毕
竟，称号向来只会锦上添花，不能雪
中送炭。 张淳艺

电影票“退改签”
不该成为老大难

□舒圣祥

市民办理客运专线许可手续，陕西蓝田
交管部门工作人员却回答：“上级没培训，没
人会办。”媒体报道后，蓝田县委对作出不当
回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由分管
交通的副县长带领相关人员登门道歉。（9月
13日《华商报》）
市民去某些机关办事，曾有“玻璃门”“旋转
门”“弹簧门”的说法：不是看得见摸不着的纸上
便民，就是折腾来折腾去的原地转圈，或者弹到
这弹到那的一脚踢飞；相比之下，蓝田交管部门
的“上级没培训，没人会办”，应该算是更进一步
的“没门”了，因为“没人会办”，所以办事无门。
“西安市几个月前出台‘最多跑一趟’政

策，给县上下达了37项业务，但未进行培训，
不懂业务的人就不能随便盖章。”这个不办事
的理由，不仅荒唐，而且讽刺——— 因为要“最
多跑一趟”，结果必须跑无数趟。上级不培训，
下级就不办事，这样的工作作风，既是服务担
责上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是为民办事
上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引起舆论关注之后，蓝田县委相关部门

处理态度倒是很积极，由副县长带领相关人
员登门道歉，也非常值得肯定。道歉之后，相
关业务应该马上就会办了；看来，也并非事事
都要等着上级“培训”。“上级没培训”不过是
敷衍塞责的托词，职责所在理应马上就办，却
不想承担责任，能推就推。“上级没培训，没人
会办”不仅是工作人员回答不当，其实质是懒
政，分不清自己的职责，搞不清自己的角色，
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
破除“上级没培训没人会办”的衙门作

风，不仅要登门道歉，更要严厉整改。类似“金
句”或许不常有，但服务好不好，办事群众都
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冯海宁

规划中的垃圾中转站被楼盘销售人员
说成将建办公楼，浙江温州一房企因误导消
费被市监部门罚款50万元，房企已缴纳罚
款。另据购房者透露，涉事房地产项目100余
名业主已委托律师，准备提起诉讼，要求退
房并提出相应赔偿。（9月13日中新网）
开发商卖房时隐瞒真相、夸大宣传，在

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但开发商因虚假宣传而
被行政处罚的案例并不多，购房者要求退房
并提出相应赔偿的案例更少。从报道来看，
温州这个开发商在销售中“隐瞒垃圾中转站
规划和谎称建村委会办公楼”，有可能要为
此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之所以说“无法估
量”，是因为上百名业主准备提起诉讼，开发
商违规在先败诉的可能性极大。若败诉，被
退的房子可能很难再卖出去；而且，业主们
提出多少赔偿也是未知数。

也就是说，虚假宣传的开发商将面临“双
罚”，除了行政处罚外，还要面临业主诉讼“惩
罚”。如果说50万元行政处罚对开发商来说是
“毛毛雨”，而业主的诉讼“惩罚”则是严重的。如
果业主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对其他虚假宣传的
开发商产生严重的警示。这一案例也说明监管
者没有“装睡”，说明业主的权利意识已苏醒。无
论是监管者还是业主，只有自己强硬一点，才能
让开发商规矩一点。监管者与业主“硬”起来，开
发商就没多少胆量违法、侵权了。
不少购房者后来查询发现，B-13b地块

要建垃圾中转站在9年前就已确定，而开发
商却隐瞒垃圾中转站规划。可以说，业主被
欺瞒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如果有关部
门事先在涉事地块悬挂官方规划图，或检查
开发商沙盘，让沙盘上标明周边规划，业主
自然就不会上当。所以，有关部门也要从这
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完善事前监管，不给开
发商虚假宣传的机会。

电影票“不退不改”“只改不退”
等现象广泛存在，饱受消费者诟病。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售票渠道的“退
改签”标准不一，“套路”重重。这背
后，原因何在？电影票“退改签”全面
放开能否实现？
电影票“退改签”并非存在技术

障碍，更多的是因为利益考量，是一个需
要影院、售票系统和电商平台三方协作实
施的过程。诚如律师介绍，电影院对售票
数与座位数等设置属于正常的市场风险
范围，不能把这种市场风险通过不退不换
的强制规定转嫁给消费者。单方规定“电
影票售出概不退换”，涉嫌强制消费，未尝
不是一种霸王条款。所以，电影票“退改
签”不该成为老大难。不妨参照火车票的
“退改签”规定，依据电影票退票时间来收
取比例不等的手续费。 杨玉龙

相关新闻详见本报今日A30版

申报“火锅之乡”
不等于能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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